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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条款具体解释及咨询电话

一、关于“（单位）统计关系”的具体解释
区统计局对“（单位）统计关系”的解释为：根据国家在地统计原则，具备独立法人资格的统计单位（包括可视同法人单位的分公司、分支机构）应当向经营所在地或主要经营所在地（指企业有多个经营地的情况）的县级统计部门提供有关统计资料并纳入当地统计基本单位名录库后，与当地统计部门建立的统计业务指导、管理关系。
区统计局业务咨询电话：020-34681003或020-39053692。
二、关于“在南沙区实际办公（经营场地面积按不低于单位在本区缴纳社会保险员工人数三分之一、人均10平方米核算）”的具体说明
（一）申报单位应为经营场地的产权人或租赁人，或者申报单位与产权人或租赁人同属一家集团公司（单位）。
备注：租赁办公场地的单位须办理租赁备案手续。（建议登录“阳光租房”网http://zfcj.gz.gov.cn/ygzf/，根据操作指引进行租赁备案，打印时间不早于2025年12月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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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在本区缴纳社会保险员工人数，产权及租赁情况同属一家集团公司（单位）的情况，以2025年12月数据为准。
例：A单位2025年12月在南沙区社会保险申报人数共166人次，则A单位须满足以下实际办公条件：
A单位在南沙区所有不动产权、租赁办公场地和合法使用证明面积总和须大于等于             平方米（向上个位取整）。
（3） 其中可用于核算办公面积的租赁场地性质需为用途办公、商业用房、工业仓储用房，普通住宅、车位、车库等性质不算入办公面积核算范围。
（四）“个税申报类”中央、省属、市属驻区单位可选择以在本区缴纳个人所得税员工人数作为核算基数。
三、科研机构指由区科技部门认定，在本区从事科学研究活动的事业单位或民办非企业单位。
四、区属国企的界定标准以开发区国资局认定为准。
五、“中央、省属、市属驻区单位”中合资企业界定标准为“申报指南发布的上一月中央、广东省、广州市国资持股比例超过50%”。
驻区单位可通过国务院、广东省人民政府或广州市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官网查询上级单位是否属于央企、省属企业或市直接监管企业。
六、关于“申请人数不得超过其2024年度12月份在本区缴纳社会保险人数的10%比例”的具体说明
同一企业提交的申请人数，不得超过该企业2024年12月在南沙区缴纳社会保险人数的10%比例。
例：A单位2024年12月在南沙区社会保险申报人数共166人，则A单位申报人数不得超过：166×10%≈16人（因申请人数不得超过10%，向下取整）。
七、关于“本区企业的全资控股子公司符合本指南第二条第（一）项第2点第3-12款企业条件的”的具体说明
以上企业均应满足本申报指南中对单位统计关系与在南沙区实际办公的相关要求，并按照要求提供材料。
八、关于“从申报指南发布当月向前追溯不少于6个月”的具体说明
申报人至少2025年7月-2025年12月期间须在南沙区连续缴纳社会保险。
九、关于“行政处罚”追溯时间的具体说明
行政处罚追溯“近1年”，计时起始时间从申请年度的1月1日向前追溯，同时包含申请当年（例：2025年度骨干人才奖的申请年度为“2025年”）。
 十、关于骨干人才提供身份证件的具体说明
身份证件必须与其向南沙税务机关申报中国个人所得税时填报的身份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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